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京 0106民初 21181号 

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场所北京

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6 号 B 座 1 层 102、4 层 402、5 层 502

内 01、6 层 602、7 层 702、8 层 802、9 层 902、10 层 1002

内 01、11 层 1102、12层 1202、13 层 1302。 

负责人：蒋凯，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欣欣，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娟，该公司员工。 

被告：赵燕，女，1965年 11 月 14 日出生，汉族，身份

证住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里 6 号院 7 楼 3门 202 号。 

被告（兼被告赵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亦鸣，男，

1962 年 10 月 4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和

平里五区 2号楼 3 门 401号。 

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

行北京分行）与被告姚亦鸣、赵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于 2021 年 7月 14 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

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委托诉讼代理



人张欣欣、赵娟，被告兼被告赵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亦鸣

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姚亦鸣

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760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

复利（截至 2021年 4 月 25 日利息、罚息、复利共 81 111.73

元，自 2021年 4月 2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

复利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2.判决原告对姚亦鸣名下坐落

于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 33 号院 111 号楼 5 至 6 层 3 门

5B（房权证号：X 京房权证朝字第 847458 号）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决赵燕对姚亦鸣前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决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

全费等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 年 10 月

21 日，原告与姚亦鸣签订编号为 07700RE199HM2GH 的《个人

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贷款人（原告）同意自 2019 年

10月 21日起至 2024年 10月 21日止和人民币 760万元整的

最高贷款限额内，根据借款人姚亦鸣的申请及借款条件和贷

款人的经营状况，决定向借款人一次或分次发放贷款。在上

述约定的贷款发放期间和最高贷款限额内，不再逐笔签订借

款合同，具体发放的每笔贷款的币种、金额、期限、利率和

还款方式等以相应的借款借据及其附件（若有）（包括电子

银行、网上银行借据及其附件）记载为准，借款人对此无异

议。借款借据及其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合同

同时约定了违约、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2019年 10月 21日，

原告与姚亦鸣签订编号为 07700DY199HM50F 的《最高额抵押



合同》，约定：姚亦鸣以其名下坐落于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

广顺北大街 33号院 111号楼 5 至 6 层 3 门 5B（产权证号：X

京房权证朝字第 847458 号），为姚亦鸣与原告签订的一系

列授信业务合同形成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业务发生期间自

2019 年 10 月 21 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21 日止，最高债权限

额为等值人民币 1020 万元整。合同对抵押担保范围进行了

明确约定，抵押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上述房产抵押办理完

毕，抵押权人为原告，抵押人为姚亦鸣，他项权证号：京（2019）

朝不动产证明第 0048742号，抵押权种类为最高额抵押，被

担保数额人民币 1020万元。 

2019 年 10 月 21 日，原告与赵燕签订了编号为

07700KB199HM50I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赵燕

自愿为原告在约定的业务发生期间内，为姚亦鸣办理约定的

各项业务，所实际形成的不超过最高债权限额的所有债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业务发生期间自 2019 年 10 月 21 日

起至 2025 年 10 月 21 日止。最高债权限额为人民币 910 万

元整。担保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约定，赵燕自愿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姚亦鸣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2019年 10 月 25日，原告依据上述《个人最高额

借款合同》向姚亦鸣发放贷款 760 万元，借款正常执行利率

年 6%，逾期执行利率年 9%，还本付息方式为每月付息，期

末本息一次性付清。结息周期为每月 20 日结息，起息日为

2019 年 10 月 25日，到期日为 2022 年 10 月 24 日。2021 年

3 月 21 日，姚亦鸣所有贷款本金均已到期，二被告未足额偿



还贷款本息，故原告诉至法院。 

姚亦鸣和赵燕辩共同发表答辩意见称：认可双方存在金

融借款合同关系，认可被告向原告贷款的事实，认可贷款属

于待还状态，认可原告主张的本金和利息，不同意支付罚息

和复利，不同意承担诉讼费。姚亦鸣在宁波银行有两笔贷款，

一笔为案涉 760万元的抵押贷款，另一笔为 120万元的信用

贷款。2021 年 1月，宁波银行通知姚亦鸣，120万元信用贷

款到期必须全部归还，不能再按照原来那种随借随还的方式

操作，姚亦鸣同意尽力筹钱归还，但要求给予一定的时间。

在 2021 年 3 月份之前，姚亦鸣从未拖欠过这两笔贷款的应

付利息，但由于姚亦鸣两笔贷款的还款账号为同一个，2021

年 3 月 21 日归还 760 万元抵押贷款的利息时，被默认为归

还 120万元信用贷的本金还款了，这就造成 760万元的抵押

贷款亦逾期。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对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提交的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

合同、房本及他项权证、借款借据、贷款账户交易明细账及

贷款利息试算清单，姚亦鸣提交的短信截图及双方当事人陈

述，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

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9 年 10 月 21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贷款人）与姚

亦鸣（借款人）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

第一条 最高贷款限额 1.1 最高贷款限额是贷款人核定给予

借款人的，允许借款人在本合同约定期间内可周转使用的最



高未清偿贷款余额。最高贷款限额仅适用于本合同项下的贷

款业务。同一借款人可与贷款人订立多个最高额借款合同或

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同时享有多个最高贷款限额，数个最高

贷款限额与其他授信业务合同之间互相独立，另有约定的除

外。1.2 贷款人同意在约定的业务发生期间内及最高贷款限

额内（除非按本合同其他约定作调整），根据借款人的申请

及其借款条件和贷款人的经营状况，决定对借款人一次或分

次发放贷款。在上述约定的贷款发放期间和最高贷款限额内，

不再逐笔签订借款合同，具体发放的每笔贷款的种类、币种、

金额、期限、用途、利率和还款方式等以相应的借款借据及

其附件（若有）（包括电子银行、网上银行借据，下同）记

载为准，借款人对此无异议。借款借据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但本条规定不影响贷款人采取第 3.3条约定的解

除合同或停止发放贷款等措施。业务发生期间和最高贷款限

额请详见附属条款。1.4 双方约定，贷款人有权根据借款人

的信用状况、担保情况及贷款人的经营状况等对最高贷款限

额进行调整（增加或减少额度），贷款人增加或减少最高贷

款限额无需征得借款人的同意。调整最高贷款限额的决定一

经作出，随即生效。第二条借贷事项 2.2贷款利息自贷款划

入借款人指定账户之日起按贷款实际天数计息。利率换算公

式：日利率=年利率/360。3.3本合同有效期内，已经或者可

能出现对本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或其在本合同项下履约能

力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贷款人有权采取以下任何一项或多

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3）宣布本合同项下所有贷



款均提前到期，提前收回全部贷款本息及费用，要求借款人

提前。同时，贷款人对借款人及担保人是否出现下述情形有

完全独立的自主判断权：……（4）借款人未按照本合同及

相应借款借据约定按时归还贷款本息的（包括提前到期，包

括贷款逾期后已归还的情形）……（8）借款人涉及经济纠

纷或诉讼。第六条 违约责任 6.3 贷款到期（含被宣布提前

到期），借款人未按约偿还贷款本金的，自逾期之日起，贷

款人将按实际逾期天数对逾期贷款按照在本合同约定的贷

款利率水平上加收一定比例的逾期罚息，逾期罚息加收比例

具体见附属条款。6.5 对借款人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有权

向借款人计收复利。对借款人在贷款期内应付未付利息按合

同约定的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对借款人贷款逾期或未

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其应付未付利息按本合同约

定的相应罚息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6.7 借款人应当承

担贷款人在实现债权过程中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

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

费用。7.4 借款人违反本合同任一条款，贷款人均有权要求

借款人提前归还贷款本息并赔偿损失，同时有权解除合同并

采取相关措施。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附属条款载明：第五条

逾期罚息加收比例为 50%。 

2019 年 10 月 21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抵押权人）与

姚亦鸣（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第二条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最高债权限额及发生期间 2、抵押人

自愿为抵押权人在约定的业务发生期间内，为债务人办理约



定的各项业务，所实际形成的不超过最高债权限额的所有债

权提供抵押担保。第四条抵押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

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抵押财产处置费、过户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和

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

差旅费、抵押财产处置费、过户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

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增加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限额的部分，

抵押人自愿承担担保责任。第五条抵押财产 1.抵押人以其

享有处分权的抵押财产[具体见附属条款及抵押清单（若有）]

抵押给抵押权人，该抵押清单为本合同组成部分；第八条 抵

押权的实现 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有权选择将

抵押财产拍卖、变卖等形式兑现或变现，以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或存入抵押权人指定的账户以担保债务人债务的履行，或

选择经与抵押人协商将抵押财产折价以抵偿债务人所欠债

务：（1）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

偿的，上述‘期限届满’包括抵押权人依照主合同的约定或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情形”。

最高额抵押合同附属条款载明，第一条债务人为姚亦鸣。第

二条 业务发生期间自 2019年 10月 21日至 2025年 10月 21

日止。第三条 最高债权限额为人民币壹仟零贰拾万元整。

第五条 抵押财产信息 北京市市辖区朝阳区广顺北大街 33

号院 111 号楼 5至 6 层 3 门 5B，房产证号 X京房权证朝字第



847458 号。2019 年 10 月 23 日，双方就上述房产办理了抵

押登记。2019 年 10 月 21 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债权人）

与赵燕（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赵燕同意

为债权人所签订的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与姚亦鸣形成的债

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债权限额为人民币玖佰壹拾

万元。 

《宁波银行个人授信贷款借款借据》载明：2019 年 10

月 25 日，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向姚亦鸣尾号为 9176的银行卡

放款 760 万元，正常执行利率 6%，逾期执行利率 9%，起息

日期为 2019年 10月 25日，到期日期为 2022年 10月 24日，

每月 20日结息。 

根据宁波银行定期/不规则分期贷款利息试算表显示，

针对案涉 760万元的贷款，截至 2021 年 4月 26日，姚亦鸣

尚欠贷款本金 760 万元，利息、罚息和复利共计 81 111.73

元。此后姚亦鸣未再继续还款。2021 年 4 月 30 日，宁波银

行北京分行向合同中载明的姚亦鸣邮寄送达地址邮寄《提前

到期通知书》，宣布因姚亦鸣未按期支付到期应付本金及利

息，故宣布案涉 760 万元贷款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于 2021

年 5 月 6 日提前到期。运单详情显示该邮件于 2021 年 5 月 9

日被签收。 

本院认为，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姚亦鸣签订的《个人最

高额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与

赵燕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

示，且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应



属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依约向姚亦鸣提供了贷款，姚亦鸣应当按约定期限履行还款

义务。姚亦鸣未按期偿还本息，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有权宣布

贷款提前到期，并收回全部贷款本息及费用，赵燕作为连带

保证人，应对姚亦鸣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宁波

银行北京分行要求姚亦鸣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针对抵押房屋行使抵押权，并要求赵燕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均予以支持。赵燕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姚亦鸣追偿。姚亦鸣辩称其于

2021 年 3 月 21 日存入了案涉 760 万元贷款的应还利息，但

被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划扣用于偿还案外贷款。对此本院认为，

姚亦鸣如想针对本案贷款偿还利息，可通过手机银行或者银

行柜台来操作。其明知其本案贷款与案外贷款为相同的还款

账户，案外贷款已到期，但其向还款账户中存入的款项并未

说明用途，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将该款项用于偿还已到期的案

外贷款并无不当。故对姚亦鸣的该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

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

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规

定，判决如下： 

一、姚亦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借款本金 760 万元并支付利息、罚息、



复利（截至 2021年 4 月 25日，利息、罚息、复利共 81 111.73

元，自 2021年 4月 26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

复利按照《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及个人授信贷款借据记载

的标准）； 

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对姚亦鸣名下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 33 号院 111 号楼 5 至 6 层 3 门 5B

房屋[产权证号：X 京房权证朝字第 847458号]的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限额 1020 万元范围内享有优

先受偿权； 

三、赵燕对姚亦鸣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向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在最高债权限额 9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赵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姚亦鸣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65 568 元和保全费 5000 元，由姚亦鸣、赵

燕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北京金融法院。 

审  判  员   曹 蕾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 官 助 理   魏溶辛 

书  记  员   杜明婕 

 

 


